
學生團體保險 Q & A 
Q. 如何申請理賠? 

A: 於「事故發生日」起算 2 年內皆可申請。 

  (建議所有療程結束再一併申請) 

(一) 受理地點：生輔組(光暉大樓 2 樓)。 

(二) 所需資料： 

1. 理賠申請書(未滿 20 歲需家長簽名)

2. 診斷證明書(正本，需蓋醫院院章；副本，恕不受理)

3. 收據(正本；若為副本，請加蓋醫院專用之章戳)

4.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

5. X 光片(有骨折者才須附上)

(三) 文件審核至撥付理賠金尚需 14-20 個工作天(視情況

而定)，收到審核訊息通知後，請同學自行確認入帳狀況。 

Q. 休學如何辦理加入或放棄學生團體保險? 

A: 加入：先至生輔組領取繳費單，再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，

於休學期間仍可申請保險理賠。 

放棄：填寫放棄保險同意書(未滿 20 歲需家長簽名)，於

休學期間無法申請保險理賠。 

如有問題請洽：光暉大樓 2 樓生輔組 

理賠申請書 


